
答复类别：C类

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1706 号建议的答复

兰爱珍代表：

《关于加强森林生态建设保护完善相关补偿机制的建议》（第

1706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动态提高补偿标准问题。我省始终高度重视森林生

态保护建设，自2001年全面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以来，省

级以上财政持续加大投入力度，先后 9次提高补偿标准，全省森

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稳步提升。目前，我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

准为：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中的竹林、经济林 22 元/年·亩，乔

木林及其他地类 23 元/年·亩（其中提高 1 元部分由各级财政分

级负担），中央财政对国家级公益林补助不足部分由省级财政补

齐。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林权所有者再补3元/年·亩。武夷山国

家公园福建片区生态公益林补偿为32元/年·亩（从2020年开始

连续3年增加2元/年·亩）。

2016 年，福建省被原国家林业局纳入天保工程区外天然林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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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试点省，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，实施天然商品林停伐管

护补助政策。多年来，在国家林草局关心指导和省委省政府高度

重视下，我省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范围逐步扩大，补助标准

稳步提高，2016年天然商品乔木林为15元/年·亩，2019年提高

到20元/年·亩，2020 年起提高到23元/年·亩；2021年起，天

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范围在乔木林的基础上，扩大到灌木林地、

疏林地等，补助标准与公益林补偿标准一致。2022 年起，天然商

品竹林纳入补助范围，补助标准为1元/年·亩。目前，全省天然

商品林中的乔木林、灌木林地、疏林地补助 23元/年·亩，竹林

补助1元/年·亩。下一步，我局将积极争取省级以上财政支持，

结合财力情况以及相关政策要求，完善我省森林生态建设保护补

偿机制，持续提升生态保护保障水平。

二、关于支持重点区位商品林收储问题。根据《福建省重点

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等改革试点方案》，省级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

赎买等改革资金由设区市和实施县根据改革形式多渠道筹措，省

级财政根据各县（市、区）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等改革开展情况

予以适当补助。为保障赎买等改革工作顺利开展，截至2025年底，

省级财政累计投入补助资金4.92亿元，完成赎买等改革 67.47万

亩。2026年我省继续实施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等改革工作，

已下达赎买等改革任务1万亩，省级财政安排补助资金1000万元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商省财政厅，视现行政策实施效果及重点生态区

位商品林赎买收储情况，调整完善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等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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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补助政策。

三、关于探索创新补充机制问题。天然林包括天然起源的乔

木林、竹林、疏林和灌木林，由于天然林面积增长空间有限，目

前天然林暂不具备开展异地代保条件。根据《福建省生态公益林

条例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本行政区域内调整补充有困难的，应当

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，由上一级人民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内

组织异地补充，异地补充所需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县级人民政府承

担。目前漳州、泉州等地已开展生态公益林异地占补平衡工作，

确需异地补充调节的地区可参考借鉴。下一步，我们将根据实施

情况，借鉴基本农田异地代保等经验做法，在条例修订工作中进

一步补充完善生态公益林异地补充机制。

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领导署名：王智桢 石家泉

联 系 人：孙玉宁（省森林资源监测总站）

联系电话：0591-879212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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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 5月 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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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；

三明市人大常委会；省政府办公厅。


